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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，各位議員， 

  
港燈在今年減電費之後，將於明年連續第二年減電費，由於會提供兩

項特別回扣，所以減幅會較今年為高。 

  
2017年係較為特殊的一年。首先，我們會提供一個「地租及差餉特別

回扣」，將政府以前多收港燈，但後來退還俾我們的地租及差餉，在

明年一月開始以回扣方式發還給客戶。 

  

另外，由於今年燃料開支較我們預期的為低，燃料帳的結餘，令我哋

可以向客戶提供「燃料費特別回扣」。 

  
計算埋呢兩個特別回扣之後，港燈客戶在 2017年所交的淨電費會由每

度電 133.4仙 ，下調去到 110.4仙，減幅 17.2%，所有五十七萬個港

燈客戶全部受惠。 

  
港燈的目標是為客戶提供長期穩定的電費，連同明年減電費後，我們

在呢四年的電費將會是「兩年凍費，兩年減費」。2017年的淨電費仍

較 2009年現行管制計劃協議生效時的水平，低大約百分之八。 

  

即使剔除呢兩個特別回扣，港燈 2017年的淨電費，仍較今年輕微下調

0.8%。 

  
不過我想強調，港燈的天然氣發電比例會在三年後，由現時佔整體發

電量約百分之三十三，提高至百分之五十，增幅大約五成。因此由

2020年起我們購買天然氣的開支會相應大幅增加，對日後的電費會構

成好大壓力。我們有需要作好準備，將未來燃料費上升對客戶的影響

減至最低。而家我請余德秋先生同大家介紹港燈 2017年的電費詳情。

多謝主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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